


2020年度全国科普统计调查工作
注意事项

1、 数据审核重点
因疫情原因，预计2020年度统计数据与2019年度数据相比，应当差异较大。重点可能反映在在以下指标项：
1.科普人员
    科普兼职人员的年度实际投入工作量，请仔细审核。
2.科普场馆
科技馆、科学技术类博物馆、青少年科技馆站、非场馆类科普基地指标中的参观人次、免费开放天数，是重点审核指标。
填写场馆数据时，应尽量参考2019年度数据，同时要特别注意场馆是属于科技馆还是科技类博物馆，避免选错分类。
3.科普经费
各项指标均需仔细审核，单位为万元。尤其要注意：科普活动支出指标。
4.科普活动
科普活动大类共计19个指标项，每一项均为重点审核指标，请各单位按照疫情期间实际情况填写（如果因进行网络科普活动使得受众数量较多，应当在备注中加以单独说明）。
5.创新创业中的科普
科普类活动项指标和科普旅游收入指标，需要重点审核。
2、 数据抽查工作
为提高统计数据准确性、维护统计数据真实性、树立统计工作权威性，全国科普统计与调查工作计划在“十四五”期间陆续进行数据抽查工作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数据质量管理，认真审核，防止弄虚作假、少报漏报。请各负责人做好审核和备份存档，以便支持后期可能开展的数据质量抽查工作。
3、 科普抗疫工作总结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厅（委）须提交一份本省（区、市）2020年度科普抗疫工作总结（800-1000字）。内容包括两部分：一是2020年本地区在抗疫过程中科普工作的总体表现，二是重点的、有特色的、或有亮点的案例介绍（可以附照片或图片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工作总结计划作为《中国科普统计2021年版》的部分内容，进行公开出版。望各科技厅（委）认真梳理和撰写，电子版发送至kptj@istic.ac.cn。

4、 通讯员名录
《中国科普统计2021年版》将在内页增加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部委的通讯员名单（各单位上报1-2人），以示对2020年度科普统计工作相关人员工作的肯定。上报时间另行通知。



